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和《合肥泰禾智

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合肥

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部分厂房对外出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将部分厂房租赁于合肥志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合肥顺池物流有限公司、

合肥明瑞精密钣金科技有限公司，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公司资产的使用效

率，增加收入，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公司与合肥明瑞精密钣金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关联方租赁价格的定价系参考了周边市场租赁价格而确定，定价合理、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已按照公司章程及相

关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已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回避

表决。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部分厂房对外出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